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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人民防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试行）
	序号
	项目
名称
	行使层级
	自治区
级办理
部门
	法定办理时限（工作日）
	承诺审批时限（工作日）
	办理条件
	办件
类型
	行政许可证件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
流程

	1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自治区、市、县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20
	1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三）9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依法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与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的报建联审，负责防空地下室的防护设计审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承诺件
	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审查意见书
	1.广西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许可审查申请表；
2.经批准的规划总平图、人防规划总平图（疏散半径）；
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
4.申请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证明材料；
5.申请单位营业执照；
6.建设项目立项批文或者投资备案证明（单独申报时提供）；
7.申请易地建设的项目证明材料（申请减免易地建设费项目同时须提供）。
	受理、审查、决定共1个工作日。

	2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自治区、市、县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
	20
	4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补偿。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二条 确需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报经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按照不少于原面积、不低于原防护等级的人民防空工程的标准补建或者按照易地建设收费标准予以补偿。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定权限审批准予拆除的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建不少于原拆除面积的人民防空工程。拆除等级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原工程抗力级别的标准补建；拆除非等级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按照6 级的人民防空工程抗力级别的标准补建。因条件限制不能补建的，拆除单位应当按照拆除工程时的实际造价和面积缴纳易地建设费，不能确定实际造价的按工程所在地6 级防空地下室的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易地补建。
	承诺件
	关于拆除人防工程的批复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审批表；
2.新建设项目立项批文或备案证明、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红线或总平复印件；
3.需拆除的工程平面位置示意图和工程平面图
	1.受理：1个工作日； 
2.审查：2个工作日； 
3.决定：1个工作日；




